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校外培养管理办法

为加强我校研究生校外培养日常管理，规范研究生校外培养活动，切实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生因培养需要到校外进行科研实验、实习实践、学术调研等活动（简称“校外培养”），外出审批时长为一个月至一学期。
第二条 各学院研究生名额分配应以校内导师为主。第一导师为校外导师研究生的校外培养要求由各学院负责制定，报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审核后执行。
第三条 研究生参加的校外培养活动应符合其培养计划和研究方向的要求。 
第四条 研究生校外培养前，需填写《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校外培养申请审批表》，经导师审核签署意见、所在学院审批、研究生院和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备案后方能离校。因故变更单位或地点，应重新办理申请手续。
第五条 研究生校外培养实行“谁审批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学院、研究生导师、研究生本人和校外培养单位需分别履行以下职责：
（一）学院是责任主体单位，应严格按照本办法的规定，认真做好研究生外出审批和管理等各项工作，负责研究生校外培养的监管和协调，加强安全教育，建立应急反应机制，定期对校外培养的研究生进行检查。
（二）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加强研究生外出审核与把关，合理安排研究生的校外培养活动并进行安全教育，及时掌握研究生校外培养期间的情况，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，须为进行校外培养的研究生购买人身安全保险，协调安排外出期间的校外指导人员，确保研究生校外培养的安全和质量。
（三）研究生应对校外培养的目的、性质及可能存在的风险有清楚的了解，主动接受安全教育，学习掌握安全出行知识，强化安全意识，提高自我防范能力。校外培养期间需遵纪守法、遵守社会公德、遵守外单位或部门的相关规定，定期向导师汇报情况，同时接受学校关于研究生教育管理的相关要求，配合研究生秘书、辅导员老师完成相关信息的统计、汇总和上报等工作。
（四）校外培养的实施单位应具有满足研究生培养的条件，能为研究生提供有效的培养支持。校外指导人员应具备研究生相关培养的能力和素质。
第六条 博士研究生校外培养累计时长不得超过12个月。硕士研究生累计时长超过12个月者，原则上应发表高于就读学科规定的在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，具体要求由各学院自行规定。
第七条 研究生校外培养期间所产生的成果，其知识产权归吉林农业大学所有，或经协商后我校同意与校外培养的实施单位共有。
第八条 未经学校许可私自外出开展科研、实习实践、调研、实验、学术交流等工作的研究生，其外出天数按旷课天数计算，按照《吉林农业大学学生违纪条例》给予相关处理，在此期间造成的一切后果由研究生本人承担。
第九条 对于私自派出研究生进行校外培养的导师，视情节给予停止招生或取消导师资格的处理，同时取消当年指导研究生工作量；对未按规定管理导师和研究生的学院，视情节减少该院研究生招生指标。
第十条 研究生外出培养结束后，应立即返校，并及时向导师和学院报告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导师均为第一导师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










吉林农业大学研究生校外培养申请审批表
	学生姓名
	
	学  院
	

	学号、层次
	
博士或硕士
	学生联系方式
	

	导师姓名
	
	导师联系方式
	

	校外培养
原  因
	（  ）1.科研实验； （  ）2.实习实践； （  ）3.学术调研         
（  ）4.其他，请注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校外培养
单位名称及地址
	单位名称：
具体地址：
校外指导人员：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校外培养
起止时间
	__年__ 月_ 日  ——  __ 年__ 月_ 日
（审批时长为1个月至1学期）

	校外培养
单位意见
	
负责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外培养单位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内导师
意见
	

             导师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科带头人
意见
	

            学科带头人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学院意见
	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院长签字：      

     学院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辅导员
知悉情况
	
已知悉。
辅导员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研究生院
党委研工部
备案情况
	      已备案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1.本表导师均指第一导师。
2.此表一式两份，学院、研究生院分别留存。
2

